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芥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1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芥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芥銘基於重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

月25日15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婷婷

檳榔攤」，趁告訴人莊勝發急迫需用錢之際，貸與告訴人新

臺幣(下同)1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2千元之

利息(換算年息約720%），並當場預先扣取2千元之利息，實

際僅交付8千元予告訴人，被告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

重利。被告再接續前揭重利之犯意，由與有前揭重利犯意聯

絡之共犯涂守弘(由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提供2萬元款項，

於112年2月27日上午10時10分許，在上址「婷婷檳榔攤」，

趁告訴人急迫需用錢之際，由被告、涂守弘共同貸與莊勝發

2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4千元之利息(換算年

息約720%），並當場預收4千元之利息，告訴人實際收到1萬

6千元，被告、涂守弘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

告於上開借款予告訴人後，要求告訴人簽立發票日112年3月

6日(面額1萬元)本票1張及發票日112年3月7日(面額2萬元)

本票1張(下合稱系爭本票)，並在本票上按捺指印以供擔

保，莊勝發於112年3月6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8日

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15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

月17日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24日繳1萬元利息2千

元、同年3月29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均由告訴人至「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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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攤」繳納給被告，被告於同年4月7日請不知情之張懷康

(涂守弘友人)向告訴人收利息，張懷康駕駛涂守弘所有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蔡衍明，前往花蓮縣光復鄉7-

11蓮富門市，向告訴人收利息2千元，收到2千元後，再將這

2千元交給涂守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

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另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

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

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

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又所謂

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雖

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然應佐證被害人

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確性，而

無合理懷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14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

詢及偵訊之供、證述，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證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現場照片等

為其主要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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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並有請告

訴人簽立系爭本票等情，但堅詞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辯稱：

第2次的2萬元是我向涂守弘借來再借給告訴人，兩次借款都

沒有預扣金額，也沒有約定利息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2月25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告訴

人復於同月27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得2萬元，且系爭本票係

由被告代為填寫再由告訴人蓋手印等情，有告訴人於警

詢、偵訊及本院之陳、證述可稽(警卷第13至15、19至20

頁，偵卷第23至30頁，本院卷第82至95頁)，並有系爭本

票之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99頁)，亦為被告所不爭(警卷

第5至7頁，本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

真。

  (二)關於被告與告訴人間究竟有無約定利息部分，告訴人固於

本院證稱：1萬元部分先預扣2千元，每10天繳2千元利

息，2萬元部分先預扣4千元，每10天繳4千元利息，沒有

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我有能力時再還等語(本院卷第83、8

5、91頁)，惟就該等其所稱之利息及清償期約定，卷內並

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告訴人雖於警詢時稱現場有被告之

老婆及友人可證明等語(警卷第14頁)，然經本院傳喚人在

現場之被告友人鍾振宗，鍾振宗則證稱：告訴人兩次借錢

時我都在場，有聽到是告訴人說買車子的錢不夠來借錢，

沒有聽到利息的問題等語(本院卷第101至102頁)，而被告

自始於警詢時即否認有約定利息，並供稱：3月初告訴人

跟我借1萬元，我有借他，然後有寫本票，我一開始借他

時就沒講到利息，他當初跟我說最慢10天後會還給我，所

以本票上的時間1萬元那張押9天跟2萬元押10天，9天那一

張日期是我寫錯，但他跟我說沒關係不差那1天等語(警卷

第7至9頁)，是告訴人稱該等借款有被預扣利息且每10天

就要收取高額利息(換算年息720%)部分，尚乏證據得以補

強。

  (三)況查，系爭本票業經搜索扣押，然該等本票之利息欄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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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1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6日簽發、同年月15日付

款；2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7日簽發、同年月17日付款

(警卷第99頁)，此亦與上開被告所供之沒約定利息、約10

天要還款等節互核相符(被告雖於本院不爭執借款日期為

告訴人所稱之112年2月25日及27日，惟於第1次警詢時即

稱借款時間為3月初，而與系爭本票之記載相符)，且借款

時間僅10日上下，參酌被告與告訴人本即認識，未特別約

定利息並未特別與常情相悖；然一般民間借款除非是具親

密關係之親友借款故何時還款均無所謂，否則應會約定清

償時間，然告訴人卻稱沒有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有能力時

再還等語，則與常情有違，更與系爭本票所記載約10日付

款等情不符，告訴人之證詞即難憑採。

  (四)又依告訴人所述之利息，借款於交付時即預扣20%，每10

日收取20%之利息，換算年息高達720%，一般稍具常識之

人均應知此利息高得離譜，而告訴人於警詢時遭詢及為何

利息已超出負荷，還要於2日後又找被告借2萬元時，則

稱：我車貸已2個月沒繳，再不繳錢汽車跟機車會被收走

做抵押，才又向被告借錢等語(警卷第20頁)，告訴人復於

警詢時陳稱：上次稱的車貸是我買重型機車1台，約11萬

元，每個月要繳3千多元等語(偵卷第46至47頁)，然若告

訴人上開所陳屬實，2期車貸未繳不過7千多元，告訴人第

1次向被告所借得之1萬元，無論有無預扣2千元，均足以

支付該等車貸，為何又要甘冒重利於2日後再向被告借2萬

元，已屬有疑。況告訴人於本院先改稱：沒有要繳車貸，

我本來是要買中古車，後來頭期款太高不想買了，所以後

來跟被告借的錢沒有拿去用在車貸等語(本院卷第89頁)，

後又改稱：因為車子C300我打算.....我才去買新的機

車，跟被告借的錢有付機車的費用，機車是融資貸款，但

不知道利息多少，因為我繳沒多久我爸爸就幫我全部付清

了等語(本院卷第90至91頁)，不僅前後自相矛盾而無足

採，且不論是其本來想買之中古賓士C300或後來要價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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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重型機車，均非生活必需品，又有爸爸幫忙清償大部

分之車貸，實難認告訴人有何必要甘冒重利而連續借款之

急迫性存在，其所述實難取信於人，相較之下，毋寧係因

被告第1次借1萬元予告訴人時未收利息，告訴人始有可能

於不久後再出口相借2萬元，亦即，實以被告所供之情較

有可能性。

  (五)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等人於警詢

及偵訊之陳、證述，則均與利息之約定無關，涂守弘更於

本院證稱：2萬元是我借給被告，跟他說這1、2個月還我

就好，沒收利息，系爭本票從頭到尾都不在我手上等語

(本院卷第97、100頁)，是均無從補強告訴人之證詞，難

逕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

有借款予告訴人之事實，但就是否有起訴書所載之重利情

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確信，是既無

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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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日瑩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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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芥銘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芥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芥銘基於重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25日15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婷婷檳榔攤」，趁告訴人莊勝發急迫需用錢之際，貸與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2千元之利息(換算年息約720%），並當場預先扣取2千元之利息，實際僅交付8千元予告訴人，被告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再接續前揭重利之犯意，由與有前揭重利犯意聯絡之共犯涂守弘(由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提供2萬元款項，於112年2月27日上午10時10分許，在上址「婷婷檳榔攤」，趁告訴人急迫需用錢之際，由被告、涂守弘共同貸與莊勝發2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4千元之利息(換算年息約720%），並當場預收4千元之利息，告訴人實際收到1萬6千元，被告、涂守弘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於上開借款予告訴人後，要求告訴人簽立發票日112年3月6日(面額1萬元)本票1張及發票日112年3月7日(面額2萬元)本票1張(下合稱系爭本票)，並在本票上按捺指印以供擔保，莊勝發於112年3月6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8日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15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17日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24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29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均由告訴人至「婷婷檳榔攤」繳納給被告，被告於同年4月7日請不知情之張懷康(涂守弘友人)向告訴人收利息，張懷康駕駛涂守弘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蔡衍明，前往花蓮縣光復鄉7-11蓮富門市，向告訴人收利息2千元，收到2千元後，再將這2千元交給涂守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雖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然應佐證被害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確性，而無合理懷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1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證述，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證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並有請告訴人簽立系爭本票等情，但堅詞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辯稱：第2次的2萬元是我向涂守弘借來再借給告訴人，兩次借款都沒有預扣金額，也沒有約定利息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2月25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告訴人復於同月27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得2萬元，且系爭本票係由被告代為填寫再由告訴人蓋手印等情，有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陳、證述可稽(警卷第13至15、19至20頁，偵卷第23至30頁，本院卷第82至95頁)，並有系爭本票之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99頁)，亦為被告所不爭(警卷第5至7頁，本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關於被告與告訴人間究竟有無約定利息部分，告訴人固於本院證稱：1萬元部分先預扣2千元，每10天繳2千元利息，2萬元部分先預扣4千元，每10天繳4千元利息，沒有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我有能力時再還等語(本院卷第83、85、91頁)，惟就該等其所稱之利息及清償期約定，卷內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告訴人雖於警詢時稱現場有被告之老婆及友人可證明等語(警卷第14頁)，然經本院傳喚人在現場之被告友人鍾振宗，鍾振宗則證稱：告訴人兩次借錢時我都在場，有聽到是告訴人說買車子的錢不夠來借錢，沒有聽到利息的問題等語(本院卷第101至102頁)，而被告自始於警詢時即否認有約定利息，並供稱：3月初告訴人跟我借1萬元，我有借他，然後有寫本票，我一開始借他時就沒講到利息，他當初跟我說最慢10天後會還給我，所以本票上的時間1萬元那張押9天跟2萬元押10天，9天那一張日期是我寫錯，但他跟我說沒關係不差那1天等語(警卷第7至9頁)，是告訴人稱該等借款有被預扣利息且每10天就要收取高額利息(換算年息720%)部分，尚乏證據得以補強。
  (三)況查，系爭本票業經搜索扣押，然該等本票之利息欄均為空白，1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6日簽發、同年月15日付款；2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7日簽發、同年月17日付款(警卷第99頁)，此亦與上開被告所供之沒約定利息、約10天要還款等節互核相符(被告雖於本院不爭執借款日期為告訴人所稱之112年2月25日及27日，惟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借款時間為3月初，而與系爭本票之記載相符)，且借款時間僅10日上下，參酌被告與告訴人本即認識，未特別約定利息並未特別與常情相悖；然一般民間借款除非是具親密關係之親友借款故何時還款均無所謂，否則應會約定清償時間，然告訴人卻稱沒有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有能力時再還等語，則與常情有違，更與系爭本票所記載約10日付款等情不符，告訴人之證詞即難憑採。
  (四)又依告訴人所述之利息，借款於交付時即預扣20%，每10日收取20%之利息，換算年息高達720%，一般稍具常識之人均應知此利息高得離譜，而告訴人於警詢時遭詢及為何利息已超出負荷，還要於2日後又找被告借2萬元時，則稱：我車貸已2個月沒繳，再不繳錢汽車跟機車會被收走做抵押，才又向被告借錢等語(警卷第20頁)，告訴人復於警詢時陳稱：上次稱的車貸是我買重型機車1台，約11萬元，每個月要繳3千多元等語(偵卷第46至47頁)，然若告訴人上開所陳屬實，2期車貸未繳不過7千多元，告訴人第1次向被告所借得之1萬元，無論有無預扣2千元，均足以支付該等車貸，為何又要甘冒重利於2日後再向被告借2萬元，已屬有疑。況告訴人於本院先改稱：沒有要繳車貸，我本來是要買中古車，後來頭期款太高不想買了，所以後來跟被告借的錢沒有拿去用在車貸等語(本院卷第89頁)，後又改稱：因為車子C300我打算.....我才去買新的機車，跟被告借的錢有付機車的費用，機車是融資貸款，但不知道利息多少，因為我繳沒多久我爸爸就幫我全部付清了等語(本院卷第90至91頁)，不僅前後自相矛盾而無足採，且不論是其本來想買之中古賓士C300或後來要價11萬元之重型機車，均非生活必需品，又有爸爸幫忙清償大部分之車貸，實難認告訴人有何必要甘冒重利而連續借款之急迫性存在，其所述實難取信於人，相較之下，毋寧係因被告第1次借1萬元予告訴人時未收利息，告訴人始有可能於不久後再出口相借2萬元，亦即，實以被告所供之情較有可能性。
  (五)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等人於警詢及偵訊之陳、證述，則均與利息之約定無關，涂守弘更於本院證稱：2萬元是我借給被告，跟他說這1、2個月還我就好，沒收利息，系爭本票從頭到尾都不在我手上等語(本院卷第97、100頁)，是均無從補強告訴人之證詞，難逕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有借款予告訴人之事實，但就是否有起訴書所載之重利情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確信，是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芥銘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1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芥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芥銘基於重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

    月25日15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婷婷檳榔

    攤」，趁告訴人莊勝發急迫需用錢之際，貸與告訴人新臺幣

    (下同)1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2千元之利息(

    換算年息約720%），並當場預先扣取2千元之利息，實際僅

    交付8千元予告訴人，被告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

    。被告再接續前揭重利之犯意，由與有前揭重利犯意聯絡之

    共犯涂守弘(由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提供2萬元款項，於112

    年2月27日上午10時10分許，在上址「婷婷檳榔攤」，趁告

    訴人急迫需用錢之際，由被告、涂守弘共同貸與莊勝發2萬

    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4千元之利息(換算年息

    約720%），並當場預收4千元之利息，告訴人實際收到1萬6

    千元，被告、涂守弘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

    於上開借款予告訴人後，要求告訴人簽立發票日112年3月6

    日(面額1萬元)本票1張及發票日112年3月7日(面額2萬元)本

    票1張(下合稱系爭本票)，並在本票上按捺指印以供擔保，

    莊勝發於112年3月6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8日繳2萬

    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15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17

    日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24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

    年3月29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均由告訴人至「婷婷檳榔攤

    」繳納給被告，被告於同年4月7日請不知情之張懷康(涂守

    弘友人)向告訴人收利息，張懷康駕駛涂守弘所有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蔡衍明，前往花蓮縣光復鄉7-11蓮

    富門市，向告訴人收利息2千元，收到2千元後，再將這2千

    元交給涂守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

    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

    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

    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

    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另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

    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

    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

    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又所謂

    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雖

    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然應佐證被害人

    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確性，而

    無合理懷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14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

    詢及偵訊之供、證述，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於警詢及偵

    訊之供、證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現場照片等

    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並有請告

    訴人簽立系爭本票等情，但堅詞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辯稱：

    第2次的2萬元是我向涂守弘借來再借給告訴人，兩次借款都

    沒有預扣金額，也沒有約定利息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2月25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告訴

      人復於同月27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得2萬元，且系爭本票係

      由被告代為填寫再由告訴人蓋手印等情，有告訴人於警詢

      、偵訊及本院之陳、證述可稽(警卷第13至15、19至20頁

      ，偵卷第23至30頁，本院卷第82至95頁)，並有系爭本票

      之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99頁)，亦為被告所不爭(警卷第5

      至7頁，本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關於被告與告訴人間究竟有無約定利息部分，告訴人固於

      本院證稱：1萬元部分先預扣2千元，每10天繳2千元利息

      ，2萬元部分先預扣4千元，每10天繳4千元利息，沒有約

      定何時還本金，等我有能力時再還等語(本院卷第83、85

      、91頁)，惟就該等其所稱之利息及清償期約定，卷內並

      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告訴人雖於警詢時稱現場有被告之

      老婆及友人可證明等語(警卷第14頁)，然經本院傳喚人在

      現場之被告友人鍾振宗，鍾振宗則證稱：告訴人兩次借錢

      時我都在場，有聽到是告訴人說買車子的錢不夠來借錢，

      沒有聽到利息的問題等語(本院卷第101至102頁)，而被告

      自始於警詢時即否認有約定利息，並供稱：3月初告訴人

      跟我借1萬元，我有借他，然後有寫本票，我一開始借他

      時就沒講到利息，他當初跟我說最慢10天後會還給我，所

      以本票上的時間1萬元那張押9天跟2萬元押10天，9天那一

      張日期是我寫錯，但他跟我說沒關係不差那1天等語(警卷

      第7至9頁)，是告訴人稱該等借款有被預扣利息且每10天

      就要收取高額利息(換算年息720%)部分，尚乏證據得以補

      強。

  (三)況查，系爭本票業經搜索扣押，然該等本票之利息欄均為

      空白，1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6日簽發、同年月15日付款

      ；2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7日簽發、同年月17日付款(警

      卷第99頁)，此亦與上開被告所供之沒約定利息、約10天

      要還款等節互核相符(被告雖於本院不爭執借款日期為告

      訴人所稱之112年2月25日及27日，惟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

      借款時間為3月初，而與系爭本票之記載相符)，且借款時

      間僅10日上下，參酌被告與告訴人本即認識，未特別約定

      利息並未特別與常情相悖；然一般民間借款除非是具親密

      關係之親友借款故何時還款均無所謂，否則應會約定清償

      時間，然告訴人卻稱沒有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有能力時再

      還等語，則與常情有違，更與系爭本票所記載約10日付款

      等情不符，告訴人之證詞即難憑採。

  (四)又依告訴人所述之利息，借款於交付時即預扣20%，每10

      日收取20%之利息，換算年息高達720%，一般稍具常識之

      人均應知此利息高得離譜，而告訴人於警詢時遭詢及為何

      利息已超出負荷，還要於2日後又找被告借2萬元時，則稱

      ：我車貸已2個月沒繳，再不繳錢汽車跟機車會被收走做

      抵押，才又向被告借錢等語(警卷第20頁)，告訴人復於警

      詢時陳稱：上次稱的車貸是我買重型機車1台，約11萬元

      ，每個月要繳3千多元等語(偵卷第46至47頁)，然若告訴

      人上開所陳屬實，2期車貸未繳不過7千多元，告訴人第1

      次向被告所借得之1萬元，無論有無預扣2千元，均足以支

      付該等車貸，為何又要甘冒重利於2日後再向被告借2萬元

      ，已屬有疑。況告訴人於本院先改稱：沒有要繳車貸，我

      本來是要買中古車，後來頭期款太高不想買了，所以後來

      跟被告借的錢沒有拿去用在車貸等語(本院卷第89頁)，後

      又改稱：因為車子C300我打算.....我才去買新的機車，

      跟被告借的錢有付機車的費用，機車是融資貸款，但不知

      道利息多少，因為我繳沒多久我爸爸就幫我全部付清了等

      語(本院卷第90至91頁)，不僅前後自相矛盾而無足採，且

      不論是其本來想買之中古賓士C300或後來要價11萬元之重

      型機車，均非生活必需品，又有爸爸幫忙清償大部分之車

      貸，實難認告訴人有何必要甘冒重利而連續借款之急迫性

      存在，其所述實難取信於人，相較之下，毋寧係因被告第

      1次借1萬元予告訴人時未收利息，告訴人始有可能於不久

      後再出口相借2萬元，亦即，實以被告所供之情較有可能

      性。

  (五)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等人於警詢

      及偵訊之陳、證述，則均與利息之約定無關，涂守弘更於

      本院證稱：2萬元是我借給被告，跟他說這1、2個月還我

      就好，沒收利息，系爭本票從頭到尾都不在我手上等語(

      本院卷第97、100頁)，是均無從補強告訴人之證詞，難逕

      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

    有借款予告訴人之事實，但就是否有起訴書所載之重利情形

    ，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確信，是既無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

    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日瑩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45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芥銘





上列被告因重利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31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芥銘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芥銘基於重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25日15時10分許，在花蓮縣○○鄉○○路0段000號「婷婷檳榔攤」，趁告訴人莊勝發急迫需用錢之際，貸與告訴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2千元之利息(換算年息約720%），並當場預先扣取2千元之利息，實際僅交付8千元予告訴人，被告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再接續前揭重利之犯意，由與有前揭重利犯意聯絡之共犯涂守弘(由檢察官另行簽分偵辦)提供2萬元款項，於112年2月27日上午10時10分許，在上址「婷婷檳榔攤」，趁告訴人急迫需用錢之際，由被告、涂守弘共同貸與莊勝發2萬元，並與告訴人約定每10日收取1期4千元之利息(換算年息約720%），並當場預收4千元之利息，告訴人實際收到1萬6千元，被告、涂守弘因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被告於上開借款予告訴人後，要求告訴人簽立發票日112年3月6日(面額1萬元)本票1張及發票日112年3月7日(面額2萬元)本票1張(下合稱系爭本票)，並在本票上按捺指印以供擔保，莊勝發於112年3月6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8日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15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17日繳2萬元利息4千元，同年3月24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同年3月29日繳1萬元利息2千元，均由告訴人至「婷婷檳榔攤」繳納給被告，被告於同年4月7日請不知情之張懷康(涂守弘友人)向告訴人收利息，張懷康駕駛涂守弘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搭載蔡衍明，前往花蓮縣光復鄉7-11蓮富門市，向告訴人收利息2千元，收到2千元後，再將這2千元交給涂守弘。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44條第1項之重利罪嫌等語。

二、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雖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然應佐證被害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確性，而無合理懷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1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證述，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證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現場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並有請告訴人簽立系爭本票等情，但堅詞否認有何重利犯行，辯稱：第2次的2萬元是我向涂守弘借來再借給告訴人，兩次借款都沒有預扣金額，也沒有約定利息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2年2月25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告訴人1萬元，告訴人復於同月27日在婷婷檳榔攤借得2萬元，且系爭本票係由被告代為填寫再由告訴人蓋手印等情，有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之陳、證述可稽(警卷第13至15、19至20頁，偵卷第23至30頁，本院卷第82至95頁)，並有系爭本票之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99頁)，亦為被告所不爭(警卷第5至7頁，本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關於被告與告訴人間究竟有無約定利息部分，告訴人固於本院證稱：1萬元部分先預扣2千元，每10天繳2千元利息，2萬元部分先預扣4千元，每10天繳4千元利息，沒有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我有能力時再還等語(本院卷第83、85、91頁)，惟就該等其所稱之利息及清償期約定，卷內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告訴人雖於警詢時稱現場有被告之老婆及友人可證明等語(警卷第14頁)，然經本院傳喚人在現場之被告友人鍾振宗，鍾振宗則證稱：告訴人兩次借錢時我都在場，有聽到是告訴人說買車子的錢不夠來借錢，沒有聽到利息的問題等語(本院卷第101至102頁)，而被告自始於警詢時即否認有約定利息，並供稱：3月初告訴人跟我借1萬元，我有借他，然後有寫本票，我一開始借他時就沒講到利息，他當初跟我說最慢10天後會還給我，所以本票上的時間1萬元那張押9天跟2萬元押10天，9天那一張日期是我寫錯，但他跟我說沒關係不差那1天等語(警卷第7至9頁)，是告訴人稱該等借款有被預扣利息且每10天就要收取高額利息(換算年息720%)部分，尚乏證據得以補強。

  (三)況查，系爭本票業經搜索扣押，然該等本票之利息欄均為空白，1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6日簽發、同年月15日付款；2萬元之本票為112年3月7日簽發、同年月17日付款(警卷第99頁)，此亦與上開被告所供之沒約定利息、約10天要還款等節互核相符(被告雖於本院不爭執借款日期為告訴人所稱之112年2月25日及27日，惟於第1次警詢時即稱借款時間為3月初，而與系爭本票之記載相符)，且借款時間僅10日上下，參酌被告與告訴人本即認識，未特別約定利息並未特別與常情相悖；然一般民間借款除非是具親密關係之親友借款故何時還款均無所謂，否則應會約定清償時間，然告訴人卻稱沒有約定何時還本金，等有能力時再還等語，則與常情有違，更與系爭本票所記載約10日付款等情不符，告訴人之證詞即難憑採。

  (四)又依告訴人所述之利息，借款於交付時即預扣20%，每10日收取20%之利息，換算年息高達720%，一般稍具常識之人均應知此利息高得離譜，而告訴人於警詢時遭詢及為何利息已超出負荷，還要於2日後又找被告借2萬元時，則稱：我車貸已2個月沒繳，再不繳錢汽車跟機車會被收走做抵押，才又向被告借錢等語(警卷第20頁)，告訴人復於警詢時陳稱：上次稱的車貸是我買重型機車1台，約11萬元，每個月要繳3千多元等語(偵卷第46至47頁)，然若告訴人上開所陳屬實，2期車貸未繳不過7千多元，告訴人第1次向被告所借得之1萬元，無論有無預扣2千元，均足以支付該等車貸，為何又要甘冒重利於2日後再向被告借2萬元，已屬有疑。況告訴人於本院先改稱：沒有要繳車貸，我本來是要買中古車，後來頭期款太高不想買了，所以後來跟被告借的錢沒有拿去用在車貸等語(本院卷第89頁)，後又改稱：因為車子C300我打算.....我才去買新的機車，跟被告借的錢有付機車的費用，機車是融資貸款，但不知道利息多少，因為我繳沒多久我爸爸就幫我全部付清了等語(本院卷第90至91頁)，不僅前後自相矛盾而無足採，且不論是其本來想買之中古賓士C300或後來要價11萬元之重型機車，均非生活必需品，又有爸爸幫忙清償大部分之車貸，實難認告訴人有何必要甘冒重利而連續借款之急迫性存在，其所述實難取信於人，相較之下，毋寧係因被告第1次借1萬元予告訴人時未收利息，告訴人始有可能於不久後再出口相借2萬元，亦即，實以被告所供之情較有可能性。

  (五)至於檢察官所提出之涂守弘、張懷康、蔡衍明等人於警詢及偵訊之陳、證述，則均與利息之約定無關，涂守弘更於本院證稱：2萬元是我借給被告，跟他說這1、2個月還我就好，沒收利息，系爭本票從頭到尾都不在我手上等語(本院卷第97、100頁)，是均無從補強告訴人之證詞，難逕採為不利被告之證據。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被告有借款予告訴人之事實，但就是否有起訴書所載之重利情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確信，是既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聲彥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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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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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日瑩



